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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城企业公园D区68号楼嘉泽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9
820,604,508
33.709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陈波董事长主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伟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杨宁先生，董事、副总经理郑小

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巨新团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管理人提前退伙解散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6,460,928
比例（%）
99.4950

反对
票数

3,524,100
比例（%）
0.4294

弃权
票数

619,480
比例（%）
0.0756

2、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零碳新能源装备制造园区(一期)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7,456,128
比例（%）
99.6163

反对
票数

2,712,500
比例（%）
0.3305

弃权
票数

435,880
比例（%）
0.053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管理人提前退伙解散的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零碳新能
源装备制造园区(一期)项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6,709,860
27,705,060

比例（%）

86.5701
89.7956

反对

票数

3,524,100
2,712,500

比例（%）

11.4220
8.7915

弃权

票数

619,480
435,880

比例（%）

2.0079
1.412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并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1/2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燕、杨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4-099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级子公司项目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级子公司敦化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日前收到了吉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吉林省发改委”）出具的吉发改审批〔2024〕307号《关于敦化泽瑞新能源有限公
司300MW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文件。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代码：敦化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300MW风电项目(项目代码：
2405-220000-04-01-747921)。

二、项目单位：敦化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三、建设地点：敦化市额穆镇、黄泥河镇、秋梨沟镇。
四、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新建单机容量5兆瓦风电机组27台、7.15兆瓦风电机组22台、7.7

兆瓦风电机组 1台，总装机容量为 300兆瓦；新建 2座 220千伏升压站，配套建设主变、箱变、集电线
路、道路等附属设施。

五、建设期限：18个月。
六、项目总投资：项目总投资 167,450.87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33,490.18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20%。
七、相关要求
（一）敦化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尽快落实项目

建设条件，争取早日开工建设。要严格按照本文件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技术标
准、《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事项告知书》等进行建设，确保项目依法合规建成，并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报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按有关要求并网投运。

（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批复文件进行调整的，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吉
林省发改委提出调整申请，吉林省发改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办理调整手续。本批复文件自印发
之日起，2年内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的，应在届满30个工作日前向吉林省发改委申请延期，超期未申
请延期或延期未批准的，本文件自动失效。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0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下午16点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4年 12月 23日以电子或书面
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高献国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操宇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下属专业委员会正常运行，根据董事会成员的变化，董事会同意对战略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进行调整，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1、同意选举高献国先生、操宇先生、唐斌先生、周三昌先生和独立董事孟跃中先生担任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由高献国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2、同意选举高献国先生和独立董事陈良照先生、曹志龙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由陈良照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3、同意选举姚媛女士和独立董事曹志龙先生、陈良照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由曹志龙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1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下午17点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

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4年 12月 23日以电子或书面
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会议由陈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陈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

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9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浙江省临海市两水开发区聚景路8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1
268,145,995
45.480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高献

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操宇先生、唐斌先生，独立董事陈良照先生、孟跃中先生、

曹志龙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中姚媛女士和邵砺君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钱明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594,495
比例(%)
99.7943

反对
票数

513,300
比例(%)
0.1914

弃权
票数
38,200

比例(%)
0.0143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205,763
比例(%)
99.6493

反对
票数

890,932
比例(%)
0.3322

弃权
票数
49,300

比例(%)
0.018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072,243
比例(%)
99.5995

反对
票数

1,044,052
比例(%)
0.3893

弃权
票数
29,700

比例(%)
0.0112

4、议案名称：《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640,115
比例(%)
99.8113

反对
票数

471,180
比例(%)
0.1757

弃权
票数
34,700

比例(%)
0.0130

5、议案名称：《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193,743
比例(%)
99.6448

反对
票数

922,552
比例(%)
0.3440

弃权
票数
29,700

比例(%)
0.011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787,495
比例(%)
99.8663

反对
票数

324,100
比例(%)
0.1208

弃权
票数
34,400

比例(%)
0.0129

7、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终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778,595
比例(%)
99.8629

反对
票数

333,000
比例(%)
0.1241

弃权
票数
34,400

比例(%)
0.013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议案8《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议案名称

姚媛
刘明东

得票数

266,523,854
266,422,73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3950
99.3573

是否当选

是
是

2、议案9《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议案名称

陈冰

得票数

266,419,74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3562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6
7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终止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4,631,265
14,622,365

比例(%)
97.6083
97.5489

反对
票数

324,100
333,000

比例(%)
2.1621
2.2215

弃权
票数
34,400
34,400

比例(%)
0.2296
0.2296

议案序号

8.01
8.02
9.01

议案名称

姚媛

刘明东

陈冰

同意

票数

13,367,624
13,266,501
13,263,512

比例（%）

89.1783
88.5037
88.483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至议案5及议案7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议案6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议案8、议案9均为累积投票议案，候选人均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永、刘建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2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裁蒋英勤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蒋英勤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副总裁职务，辞职后蒋英勤先生将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蒋英勤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管理产生影响。

董事会对蒋英勤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对公司经营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4-100
债券代码：110085 债券简称：通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现将会议的相关情况及
会议决议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24年 12月 27日以书面、邮件和电话方式传达给公司全体
监事。

二、本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邓三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的规定。

三、公司3名监事参与审议了会议的相关议案。
四、本次会议共审议1项议案，均获得全票通过。
五、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如下：
1、审议《关于2025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额度预计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监事会一致认为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工具提升公司防御风险能力，

降低商品价格、利率、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及业绩的影响，确保公司稳健经营，全体监事同意公司
2025年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9
债券代码：110085 债券简称：通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目的：公司生产所需原料涉及饲料原料、太阳能光伏上游材料和化工产成品，包括玉米、

豆粕、菜粕、油脂、白银、铜、铝、锡、PVC、工业硅等，公司生产的产品涉及制成化工品、多晶硅等，上述
各类原材料及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均较大，容易对公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此外，公司在多个海外国
家与地区开展业务，在利率市场化的金融环境下进行融资，存在汇率与利率风险。为保持公司经营
业绩持续稳定，规避和转移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防范利率、汇率风险，公司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 交易品种：公司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交易品种均与公司主营业务高度相关，主要涉
及：（1）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及生产经营产出品，包括不限于玉米、豆粕、菜粕、油脂、白银、铜、铝、锡、
PVC、工业硅、多晶硅等；（2）利率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实际业务发生的币种，交易对手为银行等金融
机构，主要币种有人民币、美元、欧元等；（3）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实际业务发生的币种如美元、
欧元等。

● 交易工具：包括但不限于期权、期货、远期等衍生品合约等。
● 交易场所：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场所主要包括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广州期货交

易所等境内合规公开交易场所；纽约商品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合规交
易所；具有相关合法资质的大型经纪行、做市商、银行等。

● 交易金额：（1）授权公司在2025年内任一交易日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合约总规模金额不超过15
亿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2）授权公司在2025年内任一交易日利率套期保值业务合约总规模金额
不超过10亿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3）授权公司在2025年内任一时点各类套期保值业务动用的全
部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经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套期保值业务可能涉及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公司已建立完善的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与流程，套期保值业务均以保值为原则，不进行以投
机为目的的衍生品交易。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公司生产所需原料涉及饲料原料、太阳能光伏上游材料和化工产成品，包括玉米、豆粕、菜粕、油

脂、白银、铜、铝、锡、PVC、工业硅等，公司生产的产品涉及制成化工品、多晶硅等，上述各类原材料及
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均较大，容易对公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此外，公司在多个海外国家与地区开展
业务，在利率市场化的金融环境下进行融资，存在汇率与利率风险。为保持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稳定，
规避和转移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防范利率、汇率风险，公司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在相应品种上的
套保数量将严格遵循不超过实际业务发生规模的原则，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工具提升公司防御风险能
力，确保公司稳健经营。

（二）交易金额
（1）授权公司在2025年内任一交易日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合约总规模金额不超过15亿美元（或其

他等值外币）；
（2）授权公司在2025年内任一交易日利率套期保值业务合约总规模金额不超过10亿美元（或其

他等值外币）；
（3）授权公司在 2025年内任一时点各类套期保值业务动用的全部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人

民币不超过30亿元。
在上述额度有效期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员根据《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管

理办法》审核并签署套期保值业务方案及相关合同，无需单独上报董事会，不再对金融机构出具董事
会决议。

（三）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以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授信，不涉及募集资金。
（四）交易方式
1、交易品种
公司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交易品种均与公司主营业务高度相关，主要涉及：

（1）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及生产经营产出品，包括不限于玉米、豆粕、菜粕、油脂、白银、铜、铝、
锡、PVC、工业硅、多晶硅等；

（2）利率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实际业务发生的币种，交易对手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币种有人
民币、美元等；

（3）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实际业务发生的币种如人民币、美元等。
2、交易工具
包括但不限于期权、期货、远期等衍生品合约等。
3、交易场所及开展境外交易与场外交易的必要性
因为公司业务内容涉及光伏及农业两大行业，海外业务覆盖东南亚及欧洲等多个国家与地区，

具有在境外交易所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进行套期保值的必要性。此外，因场外交易具有定制化、
灵活性、多样性等优势，公司将结合业务实际需求开展部分场外衍生品交易。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场所主要包括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等境内合
规公开交易场所；纽约商品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合规交易所；具有相
关合法资质的大型经纪行、做市商、银行等。

（五）交易期限
本次套期保值业务的授权交易期限为 1年，自 2025年 1月 1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期限

内任一时点的金额（含期间交易收益进行再交易的金额）不得超过授权交易规模。
二、审议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额度预计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同意公司自 2025年 1
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授权公司在2025年内任一交易日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合约总规模金额不超过15亿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授权公司在2025年内任一交易日利率套期
保值业务合约总规模金额不超过10亿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授权公司在2025年内任一时点各类
套期保值业务动用的全部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人民币不超过30亿元。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衍生品交易，所有衍生品交易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

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原材料及产成品价格、利率、汇率波动风险为目的。但相关业务仍
可能存在一定风险，主要包括：

1、市场风险
衍生品交易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如出现极端行情，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交易损失。
2、信用风险
在产品交付周期内，可能存在由于价格周期大幅波动，客户违约而造成公司期货和衍生品交易

上的损失。
3、操作风险
由于无法控制或不可预测的系统、网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

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以及操作人员操作失误，从而带来相应的操作风险。
4、政策风险及境外政治、经济与法律风险
如出现期货和衍生品市场重大的法律法规政策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带来的风

险。公司拟开展境外套期保值业务还可能面临相关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法律风险等。
5、流动性风险
期货和衍生品交易按照相关制度中规定的权限下达操作指令，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金

流动性风险，甚至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此外，还存在如公司参与的
期货合约由于缺乏交易对手而无法及时以合理价格建立或者了结期货头寸的风险。

6、其他风险
可能存在因自然灾害、重大不可预知事件等引起的无法交易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明确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交易均以保值为原则，规避和转移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防范利率、汇率风

险，致力提升公司防御风险能力，确保公司稳健经营。公司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衍生品交易。
2、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与流程
公司已制定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对有关业务的操作规定、组织机构、业务流程、保密制度、风险管

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相关业务的执行人员资格、投入金额、审批权限、责任划分均有明确的规
定并严格执行。

3、选择具有良好资信和业务实力的交易服务商
公司期货账户开立均需要董事长或者董事长授权人员批准，业务开展场所主要包括上海期货交

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等境内合规公开交易场所；纽约商品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
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合规交易所；具有相关合法资质的大型经纪行、做市商、银行等。

4、业务执行均由具备相应能力的专人负责
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结算、风险控制及资金等岗位由具备相应能力的专人负责，建立业务不同

岗位的交叉监督机制，避免违规操作。公司审计部门将定期及不定期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检查，确
保套期保值业务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在执行工作程序时严格遵循公司制度的要求。

5、建立严格的风险控制与止损机制
公司在各项套期保值业务中均制定了严格的风险控制预案并严格执行。公司财务部门按期或

不定期跟踪期货和衍生品与已识别风险敞口对冲后的净敞口价值变动，对套期保值效果进行评估，
并根据相关风险控制预案对涉及的交易品种头寸实施保值比例的调整或强行平仓等措施。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一）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生产经营中的原材料及产成品价格波动以及利率、

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降低经营风险，但也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公司建立了完整、有效
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流程，具有系统的业务风险控制体系，套期保值业务潜在的投资损失均在公司可
承受的范围之内，投资风险可控。

（二）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执行，合理
进行会计处理工作。

如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不满足会计准则规定的套期会计适用条件，但能够通过期货和衍生品交易
实现风险管理目标的，公司将结合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之间的关系等评估预期风险管理目标的实
现情况。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189 证券简称：网达软件 公告编号：2024-059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桥路 409 号 4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4
109,893,900
41.157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冯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孙琳，财务总监沈宇智列席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变更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738,100
比例（%）
99.8582

反对
票数
60,400

比例（%）
0.0549

弃权
票数
95,400

比例（%）
0.086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729,900
比例（%）
99.8507

反对
票数
63,700

比例（%）
0.0579

弃权
票数

100,300
比例（%）
0.0914

3、议案名称：关于确定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658,900
比例（%）
99.7861

反对
票数
93,400

比例（%）
0.0849

弃权
票数

141,600
比例（%）
0.1290

4、议案名称：关于确定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657,300
比例（%）
99.7847

反对
票数
94,200

比例（%）
0.0857

弃权
票数

142,400
比例（%）
0.129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议案名称

选举冯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刘天山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邓军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杨海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蒋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唐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得票数

109,108,176
109,085,856
109,124,348
109,087,635
109,085,784
109,090,79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2850
99.2647
99.2997
99.2663
99.2646
99.269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选举过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杨帆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巢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得票数

109,105,736
109,106,333
109,090,92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2827
99.2833
99.269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议案名称

选举戴彩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
监事

选举王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

得票数

109,100,820
109,108,99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2783
99.2857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6.01
6.02
6.03
7.01
7.0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变更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确定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
的议案

关于确定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
的议案

选举冯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天山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邓军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杨海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蒋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唐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过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杨帆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巢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戴彩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非职工监事

选举王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

票数

738,100
729,900
658,900
657,300
108,176
85,856
124,348
87,635
85,784
90,791
105,736
106,333
90,925
100,820
108,999

比例（%）

82.5707
81.6534
73.7107
73.5317
12.1015
9.6046
13.9107
9.8036
9.5965
10.1567
11.8286
11.8954
10.1717
11.2786
12.1936

反对

票数

60,400
63,700
93,400
94,200

比例（%）

6.7569
7.1260
10.4485
10.5380

弃权

票数

95,400
100,300
141,600
142,400

比例（%）

10.6724
11.2206
15.8408
15.930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何佳玥、苏成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189 证券简称：网达软件 公告编号：2024-060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规定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24 年 3 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 2024》，其中明确了“保证类质保费用应

计入营业成本”相关内容。公司依据《应用指南 2024》的规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规定对保
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借方应计入“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不再计入“销售费
用”。根据上述通知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 2024》要求执行。除上述政策

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

度的追溯调整，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657 证券简称:春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94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和会议

材料于2024年12月20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正明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春光科技舆情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657 证券简称：春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95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金华市金磐开发区花台路1399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0
76,747,740
57.093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正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并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陈凯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丹女士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翁永华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1,260
比例（%）
98.5689

反对
票数
15,560

比例（%）
0.4791

弃权
票数
30,920

比例（%）
0.952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897,760

比例（%）

98.4213

反对

票数

15,560

比例（%）

0.5285

弃权

票数

30,920

比例（%）

1.050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关联股东浙江春光控股有限公司、陈正明、张春霞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决
股份数量73,500,000股；关联股东陈凯、陈弘旋、金华市凯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华市毅宁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参加股东大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吕兴伟、吴潘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
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4-126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4年 12月 30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12月 25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监
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江波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激励计划”）及其

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激励计划的程序和决
策合法、有效，实施本次激励计划能够更为有效地调动核心经营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监事席红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制定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旨在保证本激励计划更为顺利和有

效地实施，确保激励计划规范运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能够建立股东与公司核心经营管理团队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监事席红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核查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列入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
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情形；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定
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将于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前5
日披露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其公示情况的说明。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监事席红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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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4年12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25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方
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由董事长陈雪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会董事 7
人，实际参会董事7人（其中7人以通讯方式出席）。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为了更进一步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公司长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骨干人才，充分

调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分公司）任职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
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骨干团队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
关注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激励与约束匹配的
原则，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拟定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同日披露的《华
友钴业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华友钴业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
告》（公告编号：2024-127）。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陈红良、方启学、王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实施，确保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经

营目标的实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章程》和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同日披露的《华
友钴业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陈红良、方启学、王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为了具体实施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
1、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对象参与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确定激励对象名单及其授予数量，确

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事宜时，

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

宜时，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4）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

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向证券交易所提出授予申
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等；

（5）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解除限售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
权利授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6）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是否可以解除限售，并办理激励对象解除限售
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除限售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
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

（7）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限售事宜；
（8）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所涉相关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继承事
宜、终止公司激励计划等；

（9）授权董事会在出现公司激励计划所列明的需要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情形时，办理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
注销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
登记等；

（10）授权董事会在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激励对象因任何原
因放弃获授权益的，将未实际授予、激励对象未认购的限制性股票直接调减、调整至预留或在激励对
象之间进行调整和分配；

（11）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和授
予日等全部事宜；

（12）授权董事会签署、执行、修改、终止任何与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13）授权董事会对公司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激励计划的条款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

定或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大
会或/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14）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
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办理审批、登
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部门、监管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
件；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及办理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其他事
项。

3、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为激励计划的实施，授权董事会委任独立财务顾问、收款银行、会计师事务
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

4、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上述授权事项中，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激励计划或《公司章程》有明

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
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陈红良、方启学、王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同
日披露的《华友钴业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128）。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